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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
之澄清公告

茲提述(i)奧邦建築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刊發之
通函（「該通函」）；(ii)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刊發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
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iii)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刊
發用於股東週年大會的隨附代表委任表格（「代表委任表格」）。除非文義另有
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注意到代表委任表格之無意的文書錯誤並謹此澄清代表委任表格中所
述的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應為（為便於參考，更正部分以下劃線標出）：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三）下午三時正假座澳門上海街51號帝濠酒
店21樓會議室舉行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所述之所有其
他資料維持不變。本澄清公告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的補充並
應與其一併閱覽。就股東週年大會寄發的代表委任表格在股東週年大會上仍
然有效。

承董事會命
奧邦建築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劉朝盛

澳門，二零二一年五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六名執行董事劉朝盛先生、劉秋瑜女士、李兆祥先生、劉家
裕女士、鄭益偉先生及葉建華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朱逸鵬先生、歐陽偉立先生及
蔡偉石先生，榮譽勳章，太平紳士。


